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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福建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系

“一品一码”覆盖全链条生产

■融媒体记者 赖劲松/文 杜连财/图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直接关系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昨日，记者从省政
府获悉，《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经省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并
向社会正式公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办法规定，7类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开展食
品安全信息追溯，相关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保质期满后6个月。如果追溯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
规定，未按照要求录入追溯信息、接收确认追溯信息或者录入虚假信息的，最高可处1万元罚款。

办法规定，追溯食品生产经营者
违反规定，未按照要求录入追溯信
息、接收确认追溯信息或者录入虚假
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农业农村、海洋与渔业、
粮食和储备等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处
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
按照规定录入或者接收确认了与进
货查验相关的追溯信息，有充分证
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或者
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
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
合标准的食品或者食用农产品；造

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农业农村、
海洋与渔业、粮食和储备等行政主管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违反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规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福建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施行
“一品一码”安全信息追溯制度，在生
产、加工、销售以及餐饮服务等环节
都适用这一新规。“一品一码”是指按
照追溯编码规则对同一品种批次的
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赋予唯一的识别
追溯码。

福建省明确，7类食品和食用农
产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和规章规定开展食品安全信息追溯，
具体为：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

专业合作社、已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
家庭农场、畜禽屠宰厂（场、点）；原
粮、政策性粮食经营企业；食品和食
用农产品进口商；食品生产企业；食
品和食用农产品批发销售者；中型及
以上超市、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
食品经营企业；中型及以上餐饮服务
单位、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
房、连锁餐饮企业、学校食堂（含托
幼机构食堂）、养老机构食堂、医疗
机构食堂。此外，鼓励其他食品和食

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开展食品安全
信息追溯。

追溯码可以印刷或者粘贴在产
品包装、容器或者附随标签标识上，
追溯码记载信息应当与产品相符
合。追溯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
规定录入电子化追溯信息，通过省级
部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将追溯
信息推送给购货者，并生成追溯凭
证，追溯凭证的电子凭证具有与相应
纸质凭证同等的法律效力。

7类食品须安全信息追溯

办法规定，追溯系统中食品和食
用农产品的相关记录和凭证，保存期
限不得少于食品和食用农产品保质
期满后6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
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办法明确，食品生产企业、食品
和食用农产品批发销售者、中型及
以上超市、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
的食品经营企业、中型及以上餐饮
服务单位、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
厨房、连锁餐饮企业、学校食堂（含

托幼机构食堂）、养老机构食堂、医
疗机构食堂采购食品或者食用农产
品后，应当在24小时内通过省级部
门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系统接收确认
供货者推送的追溯信息；供货者未
推送追溯信息的，应当在采购食品
或者食用农产品36小时内，如实录
入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者
生产批号、保质期、产品合格证明、
进货日期和生产者名称，以及供货
者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地

址、联系方式等追溯信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农业农村、海洋与渔
业、粮食和储备等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将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工作
纳入年度监督管理计划，通过随机
抽查、全链条核查、数据分析等方
式，加强对追溯食品生产经营者履
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责任的监督
检查，并依法将有关情况纳入其信
用档案。

食品安全将纳入信用档案

▶福建严把食品安全关

▲食品安全将纳入信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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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加大财政投入福建加大财政投入
推动养老事推动养老事业发展业发展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赖劲松）记者
昨日从福建省财政厅社保处了解得知，
为贯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
战略，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今年福
建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优化支出结
构，预算安排3.54亿元，比2023年增长
8.47%，支持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体系。

资金安排聚焦养老事业和产业协
同发展、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主要用于
支持新建400个示范性长者食堂、50个
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养老服务从
业人员培训；发放养老机构开办及床位
运营补贴，对五星级养老服务设施给予
奖补；在所有乡镇建立社工站并开展政
府购买养老和救助服务，推动养老服务
深入基层；开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正向
激励奖补，以及对80周岁以上低保老
年人以及百岁老人发放补贴等。

福建安排福建安排1010..2323亿元亿元
支持残疾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人事业发展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赖劲松）昨
日，记者从福建省财政厅社保处获悉，
为进一步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今年省
级财政继续加大投入，安排10.23亿元
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较2023年增长
3.24%。

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落实残疾人两
项补贴资金，其中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生活困难的重度残疾人一级和二级
护理补贴标准分别按照不低于省定低
保最低标准的25%、30%和25%进行动
态调整；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涉及残
疾人就业、托养、康复救助、家庭无障碍
改造等，进一步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

过去一年，福建已为70余万人次发
放残疾人两项补贴，为近2.1万名残疾人
发放托养服务补助，支持设立338家“爱
心助残驿站”、服务残疾人8000多人，扶
持2.5万名残疾人就业创业增收。

福建首个福建首个
公用液化烃类码头公用液化烃类码头
通过省通过省级验收级验收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杜连财 通讯
员赵立洲 张乃勤）2月23日，福建省首
个公用液化烃类码头——泉州港口岸
肖厝港区鲤鱼尾作业区4#泊位，通过福
建省口岸办会同厦门海关、厦门边检总
站、福建海事局等组织的对外开放省级
验收，即将对外开放。

该码头为5万吨级液体化工专用
泊位，开放后预计每年新增外贸吞吐量
250万吨，将为泉州提供液化石油气等
液化烃类商品进出口、公共仓储服务，
助力泉州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按国
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要求，泉
州海关指导企业完成码头查验基础建
设、建立口岸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等
联防联控机制，为该大型公用液化烃类
码头对外开放打下良好基础。


